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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公司此次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做出的，没有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将全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节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未达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５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董事周文、张祥福、周武、卜海山、李宏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受益人及关联

方，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规定，公司对首期股权激励中数量、价格等相关事项

做了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和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之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５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

案》

因董事周文、张祥福、周武、卜海山、李宏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受益人及关联

方，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规定，首期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

条件，

３２

名激励对象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止可行权

１４１．６６

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

１９．７１

元

／

股。

对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和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之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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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５５

号文核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３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７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５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４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上述注册资本变更事项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０９

）验字第

６０６２３５４５＿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各存管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计划，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

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ＰＰ

）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万元投资建设“高性能聚碳

酸酯（

ＰＣ

）塑料合金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６

，

４９５．１３

万元投资建设“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物

ＡＢＳ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补充流动资金

８

，

５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

公司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８００

万元。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

公司建设“高性能改性高分子塑料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的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

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向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

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１００

万元。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

，

９８７．１８

万元补充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及其原因

１

、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完成全部募投和超募项目的建设，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３２．４３

万元，

归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１６

，

４８７．１８

万元，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

，

７６４．３９

万元，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净额为

２

，

２６１．８８

万元，存放在银行账户的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总额为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占公司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５．４９％

，根据相关规定对其处置在公司董事会的权限内。

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８

，

７５０．００

减

：

发行费用

５

，

４６６．００

募集资金净额

７３

，

２８４．００

减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资金

２５

，

５４２．４５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资金

２４

，

４８９．９８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６

，

４８７．１８

归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加

：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２

，

２６１．８８

募集资金节余

（

含利息

）

总金额

４

，

０２６．２７

备注：因银行结算利息方式为一个季度结算一次，故上述表中利息收入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第

三发聚丙烯

（

ＰＰ

）

技术改造项目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９

，

２２２．６７ ９０．０１％ １

，

０２３．４４

通用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

物

（

ＡＢＳ

）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４９５．１３ ６

，

０７５．３０ ９３．５４％ ４１９．８３

高性能聚碳酸酯

（

ＰＣ

）

塑料合金技

术改造项目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１０

，

２４４．４８ ９６．１４％ ４１１．１０

超募资金投向

：

投资全资子公司

（

液晶高分子材料

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第一期

）

８

，

９００．００ ８

，

９１７．５７ １００．２０％

高性能改性高分子塑料复合材料产

业化项目

１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５

，

５７２．４１ １００．４７％

归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６

，

４８７．１８ １６

，

４８７．１８ １００％

合计

：

７３

，

２８４．００

２

、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加强了对项目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相应地减少

了部分项目的开支。

三、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１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已全部完成。

２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规划达到

２．９７

亿

元的建设“高性能环保型塑料复合材料生产项目”资金是自筹解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面临较大资金需求。

３

、将全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此次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

做出的，没有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针对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郑重声明和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该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全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后的利息尚未结算，待银行结算后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二）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７３

，

２８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已全部完

成，募集资金节余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其中含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

２

，

２６１．８８

万元）。 将节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缓解公司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做出的，没

有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４

，

０２６．２７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的尚未结算的募

集资金存款利息，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支出，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３

、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的尚未结算的募

集资金存款利息，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普利特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

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并已经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将全部募集资金

节余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已经通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普利特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相关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准与授权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上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并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期权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

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

５６０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股份

相应调整为

５１０．６

万股，行权价格由

３９．９２

元调整为

１９．９１

元。

５．

由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过程中激励对象张家鸣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５．６

万份。 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５５４．４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股份相应调整为

５０５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完成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

称：普利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５８

。

（二）本次调整事项的批准与授权

１．

授权以后，激励对象俞建刚、戴紫华、薛志美、黄河等四位因个人原因先后离开公司，根据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３２．８

万份，由公司注销。

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股份相应调整为

４７２．２

万股。

２．

由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达到行权条件，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对应的占总行权数量

３０％

（即

１４１．６６

万份）的部分不能行权，由公司注销。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

税）。 现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中第

二期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４１．６６

万股。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

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经过

本次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股权激励对象为

３２

名。

３２

名激励对象可在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

行权期内行权

１４１．６６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一）期权数量的调整

授权以后，激励对象俞建刚、戴紫华、薛志美、黄河等四位因个人原因先后离开公司，已经办理完毕离职手

续。 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

其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３２．８

万份，由公司注销。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股份相应调整为

４７２．２

万股。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总数为

４７２．２

万股，由于第一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其对应的

３０％

股数（即

１４１．６６

万股）由公司注销，目前可执行

的计划数为

３３０．５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２２４２％

。 本期（第二期）可行权数量为

１４１．６６

万股。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现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１

、派息

Ｐ＝Ｐ０－Ｖ＝１９．９１

元

－

（

０．１＋０．１

）元

＝１９．７１

元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但若在派息引起的行权价格调

整中，按上述计算方法出现

Ｐ

小于本公司股票面值

１

元时，则

Ｐ＝１

元。

经过本次调整，行权价格由

１９．９１

元调整为

１９．７１

元。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数为

４７２．２

万股，由于第一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其对应的

３０％

股数（即

１４１．６６

万

股）由公司注销，目前可执行的计划数为

３３０．５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２２４２％

。 本期（第二期）可行权数量为

１４１．６６

万股。

根据上述调整计算公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权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发表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等相

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制度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同意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１

、公司本次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２

、公司本次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３２

名激励对象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可行权共计

１４１．６６

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上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并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期权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

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

５６０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股

份相应调整为

５１０．６

万股，行权价格由

３９．９２

元调整为

１９．９１

元。

５．

由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过程中激励对象张家鸣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５．６

万份。 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５５４．４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股份相应调整为

５０５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完成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

称：普利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５８

。

６．

授权以后，激励对象俞建刚、戴紫华、薛志美、黄河等四位因个人原因先后离开公司，根据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取消了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３２．８

万份，由公司注销。

由此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股份相应调整为

４７２．２

万股。

７．

由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达到行权条件，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对应的占总行权数量

３０％

（即

１４１．６６

万份）的部分不能行权，由公司注销。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

税）。 现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中第

二期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４１．６６

万股。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

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经过

本次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股权激励对象为

３２

名。

３２

名激励对象可在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

行权期内行权

１４１．６６

万股。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

３２

名激励对象均满足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深交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

３

根据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成绩

合格及以上者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对

３２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绩效情况

进行了考核

，

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

。

４

２０１２

年度

，

相比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

产品销

售量增长不低于

３０％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并出具了

“

安

永华明

（

２０１３

）

审字第

６０６２３５４５＿Ｂ０１

号

”

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２

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６６５．９１

万元

，

比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增长

６６．５９％

；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２．３３％

。

同期

，

公司产品销售数

量为

７．６９

万吨

，

同比增长

３５．１５％

。

综上所述，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禁止行权的情形。

三、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考核结果，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如下：

１

、行权数量：按照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３２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总数为

１４１．６６

万份（占总

授权数量的

３０％

）。 具体如下：

序 号 职工 姓名 中 心 职 务 本期可行权数量

（

万份

）

１

张祥福 技术 副董事长兼技术副总裁

１５．１２

２

周 武 营销 董事兼营销副总裁

１３．５６

３

李 宏 制造 董事兼制造副总裁

７．８６

４

卜海山 技术 董事兼

ＴＬＣＰ

部经理

７．４４

５

林义擎 管理 董秘兼财务负责人

５．７

６

高 波 营销 汽车材料部经理

６．８４

７

张 鹰 技术 应用开发部经理

６．４８

８

陈永东 技术 技术研发部经理

６．３

９

李 明 技术 色彩开发部经理

６

１０

孟庆国 管理 规划发展部经理

４．８

１１

唐 翔 制造 仓储物流部经理

６

１２

孙 丽 管理 质量保证部经理

５．４

１３

周 炳 技术

ＴＬＣＰ

部销售经理

４．３２

１４

付正武 营销 区域销售经理

３．９

１５

庞 毅 营销 区域销售经理

３．７８

１６

郑杭景 营销 区域销售经理

２．７

１７

杨书军 制造 生产部副经理

４．２６

１８

吴凤智 营销 技术服务主管

２．７

１９

蔡 莹 技术 实验室主管

３．６

２０

刘正军 制造 生产部主管

３．３

２１

张 锴 技术 开发主管

３．１２

２２

盛 超 营销 营销高级代表

２．６４

２３

葛洪柱 营销 营销高级代表

２．４６

２４

康兴宾 技术 开发高级专员

２．７

２５

蔡 青 技术 开发高级专员

２．７

２６

许振宇 营销 营销高级代表

１．６２

２７

冯亚晖 管理 采购高级专员

１．３８

２８

王 林 管理 采购高级专员

１．２６

２９

何其田 营销 技术服务专员

１．０２

３０

高喜梅 营销 营销代表

０．９

３１

田洪进 营销 营销代表

０．９

３２

张 艇 营销 营销代表

０．９

合 计

１４１．６６

２

、行权价格：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价格为

１９．７１

元

／

股。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将对上述行权数量、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３

、可行权日：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日为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但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

内。

（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发表

意见如下：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公

司

３２

名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且满足其他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２

、本次可行权的

３２

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全部行权条件均已满足，同意公司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并对本次行权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关于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３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的行权条件，同意其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可行权相关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依法在可行权日进行行权。

八、行权资金的处置安排

激励对象所缴纳的全部行权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行权是否可能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假设《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全部行权，公司仍具备上市条件。

十、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来源和缴纳方式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为自筹资金，缴纳方式为行权时由公司代为向税务机关缴纳。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完毕，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

由公司注销。

十二、第二个行权期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１４１．６６

万份）如果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将由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２７１

，

４１６

，

６００

股，股东权益将增加

２７

，

９２１

，

１８６

元。 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将影响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０．５２％

，净资

产收益率下降

２．１％

。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十三、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实意见；

５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出席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丁巧生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１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３

）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４

，

０２６．２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的尚未结

算的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

额为准）。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第二个行权期的行

权条件。

３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其

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１

号”文核准，该债券分期发行，其中比亚迪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

行完毕。本次发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

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

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６．３５％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

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５１

”，简称为“

１１

亚迪

０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面向机构

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

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隧道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

３８６

，

５１１

，

６３６

，

７６１

，

８８６

，

２６１

，

１３６

，

０１１

，

９２２

末

“

４

”

位数

：

４０１９

，

５２６９

，

６５１９

，

７７６９

，

９０１９

，

２７６９

，

１５１９

，

０２６９

，

１４０３

末

“

５

”

位数

：

８５２９６

，

９７７９６

，

７２７９６

，

６０２９６

，

４７７９６

，

３５２９６

，

２２７９６

，

１０２９６

，

９２４９９

末

“

６

”

位数

：

６７１７９０

，

０８２０９３

凡参与隧道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７

，

８７４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手（

１

，

０００

元）。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９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重整计划拍卖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以《民

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西民四破字第

００００７－１４

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

目前，公司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陕西西部拍卖

有限公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时在西安中院涉外法庭对公司破产重整项目

资产进行第八次公开拍卖。 拍卖资产主要包括：

序号 标的名称 标的信息 参考价

（

元

）

竞买保证金

１

号标的

上海南汇航头

１４

号

３

套

房

２５６．２９

㎡

１６５４２７８．６０ ２０

万元

２

号标的

上海市商城

路

６１８

号 良

友大厦

７

层局部

５４９．４７

㎡

９３６１３１０．４９ １００

万元

３

号标的

２６

层商用房

１０２５．１６

㎡

１９１４９０６６．９１ ２００

万元

４

号标的

２７

层商用房

１０２５．１６

㎡

１９１４９０６６．９１ ２００

万元

５

号标的

５

层商用房

３９５３．１３

㎡

６９８０３２７３．１７ ８００

万元

６

号标的

６

层商用房

２３８９．８７

㎡

４２１９９６６１．６４ ５００

万元

７

号标的

１３

层商用房

９６４．４２

㎡

１６８２６７２９．２１ ２００

万元

８

号标的

２２

层部分

９２６．５１

㎡

１６３６００５６．６１ ２００

万元

９

号标的 应收债权

／ ３１０６４２．６８ ５

万元

１０

号标的 应收股利

／ ２２０４６３．８４ ３

万元

具体公告详见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开

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文汇报》

２

版发布的司法

强制拍卖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一十八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15.14592�

16.75054�

25.42610�

11.93884�

9.54644�

11.34402�

9.43368�

10.04105�

8.24845�

本次公告(2013-172)仅反映

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9 月 17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

为 2013 年 09 月 24 日。 信诚人

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

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请

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６

成都东方流体控制

工程有限公司

２．８１５％

股权转让公

告

２７０１．１２ ９６２．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阀门管件及成套部件加工

、

维修及销售

；

电器机械

、

钢材

、

普通机械

，

机械设备维修

、

改造

，

管道阀门安装

、

调试

，

仪表

、

电站设备

、

电站设备技术改造服务

。 （

以上范围需要许可证

、

资质证的凭证经营

）。

销售钢材

、

电线

、

电缆

、

电气设备

、

自动化控制设备

、

仪器仪表

、

电子器材

、

建材

、

石油天然气设备

、

石油化

工设备

；

电站及其它工业工程承包及成套设备

（

凭资质证经营

）

管道控制设备安装

、

调

试

；

货物进出口

。 （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

涉及

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７０１．１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６２．８３

万元

，

该

２．８１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７．１１

万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

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

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

１３９９６３０２４０５

黎先生

２７．１１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３

阿巴嘎旗安能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告

／ １０１８９．３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

；

风电项目开发

、

运营

、

维护

；

电

力设备销售

；

钢材销售

；

电力技术交流

、

咨询

，

该项目经评估值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１０１８９．３９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已停用

＃１

汽轮机组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７２．５４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７３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

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唐先生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０５０４１

股股份

（

４．５％

股权

）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４５５．７３

万元

，

经营项目

：

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及自产自销和技术服务

；

能源市政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

、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

房地产开发企业壹级资质

）（

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期限承接业务

）；

销售

：

生产资料

、

生活资料

；

举办第三产业

；

信

息服务

。 （

法律

、

法规规定禁止和限制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

、

国务院规定需前置审批的

，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经评估

，

该

３８０５０４１

股股份

（

４．５％

股权

）

评估值为

２４２０．００６０７６

万

元

，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４２０．００６０７６

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徐先生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

○

一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将于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

０９

：

００

在广西玉林市天桥西路

８８

号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大厦

１７

楼会

议室召开二〇一三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１．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股东账户，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

东账户，法人股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

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或护照），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

五日至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节假日除

外）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天桥西路

８８

号

联系人：韩义勇

电话：

０７７５－３２２２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７５－３２２２６６８

邮编：

５３７００５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